國立臺灣海洋大學動物科學應用機構間合作計畫聲明書

甲方：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系所名稱）             （申請人姓名及職稱）  
乙方：                             (校外其他機構)             （合作人姓名及職稱）

茲甲、乙雙方依「國立臺灣海洋大學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委員會動物實驗計畫審查要點」申請下列計畫之動物實驗，同意遵守本聲明書所列規定： 
計畫名稱：
計畫編號：
計畫補助單位：
計畫經費隸屬：□甲方    □乙方

一、依｢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指引｣規定，參與動物科學應用合作計畫之機構應簽署正式書面文件，明確載明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之權責。
二、本計畫執行期間自民國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計畫執行中涉及動物實驗，甲、乙雙方同意遵守相關法令並依｢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指引｣規定執行動物科學應用計畫。 
三、雙方於本計畫之工作及責任歸屬簡述如下：
甲方：
乙方：
四、動物飼養或實驗地點：
□使用甲方或乙方經費且動物飼養及實驗於本校之研究案，甲方計畫主持人應依本校動物實驗計畫審查要點繳交相關文件，以進行實質審查。
[bookmark: _GoBack]□使用甲方經費但動物飼養及實驗於                （校外其他機構/丙方）之研究案，甲方計畫主持人除應依本校動物實驗計畫審查要點繳交相關文件，應同時檢附丙方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委員會或小組（以下簡稱IACUC）同意書或同意證明，以進行形式審查。 
五、若本計畫所有實驗動物之執行與照護不在本校時，丙方IACUC應就本計畫書內動物之取得、飼養、管理及是否確實依審核結果進行動物科學應用、PAM執行與查核、動物福祉與死亡隻數等業務全權負責，相關資料應確實納入丙方IACUC年度監督報告，避免隻數重複填報，並符合｢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指引｣相關規定。 
六、本聲明書一式二份，分由甲、乙雙方各執乙份，以資信守。 

立合約書人： 
甲方：
單位：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系所名稱）
申請人：                (親筆簽名) 
乙方：
單位：                             (校外其他機構)
合作人：                (親筆簽名)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動物科學應用機構間合作計畫聲明書（1150323更新）
